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作業要點
94年5月24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實施。

96年3月23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96年5月 1 日起實施。

96年6月15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11條條文。
97年7月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3、6、12、14、17、19、20及22條條文，97年9月1日起實施。
99年7月12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24條之1條文。

100年6月2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增列第16條之1條文。
第  一  條　本要點依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五條之三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企業戶所營事業項目廣泛者，其經營本基金保證項目之業務占總營業額之比率，應超過50﹪。

第  三  條　準則第四條信用保證對象資格之認定如下：

一、自有（包括本人、配偶及同戶家屬所有）農業用地、漁船，從事農漁業生產者（應徵取土地登記謄本或所有權狀影本、船舶登記證或漁業執照影本）。

二、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森林、養殖、畜牧者（應徵取租約影本）。

三、經營農、牧或養殖場者（應徵取農、牧或養殖場登記證影本）。

四、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及農漁業發展事業者（應徵取營業證照影本或政府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或政府機關營業、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查詢之資料文件）。

五、其他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及農漁業發展事業，無前四款文件者，受託機構應列明其經營之概況、詳細地點，並應檢附實勘照片。
第  四  條　申請信用保證案件，除本基金另有規定外，受託機構應對借款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暨保證人，向票據交換所及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票信及債信查詢。
受託機構知悉主從債務人及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之不良徵信紀錄，應據實載明於申請保證文件。
擔保物提供人、企業戶負責人、實際經營者應徵提為保證人。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保證人如有票、債信不良紀錄情事，且該保證人係擔保物提供人、企業戶負責人、實際經營者或借款人（含企業戶負責人）之二親等內之血親者，準用準則第五條之二第一項減成保證及第五條之四不予保證之規定。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本基金為風險控管需要，得訂定停止授權規範，授權額度內之案件如有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專案送本基金審核同意後，始得貸放。
停止授權保證案件，本基金得依個案實際情況，另行降低保證成數，或不予保證。
第  六  條　個人戶申請信用保證案件，除網路送保或本基金另有規定者外，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一、累計保證貸款餘額在一百萬元以內者，應檢附「累計保證貸款餘額100萬元以內信用保證申請書」一份。但有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再檢附「個人戶停止授權案件經營概況表」及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七目文件。
二、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一百萬元者：

（一）「信用保證申請書」（個人戶用）一份。

（二）「保證案件檢核表」（個人戶用）一份。

（三）借、保戶信用調查表或以受託機構徵信調查書表替代。
（四）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

（五）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提供擔保品者始檢送）。

（六）買賣契約或發票單據等相關憑證影本（購置土地、建物、廠房、漁船或機器設備者需檢送）。

（七）第三條各款所列應列載或徵取之資格證明或說明文件。

第  七  條　企業戶申請信用保證應檢附之文件除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七目外應再檢附下列文件：

一、信用保證申請書（企業戶用）一份。

二、保證案件檢核表（企業戶用）一份。

三、最近三年財務報表影本。

四、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五、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書影本（總授信金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者需檢送），其查核內容除無保留意見者外，受託機構應於送保文件就其餘查核意見詳予說明。

六、最近一年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

七、期中自編財務報表。

第  八  條　保證貸款之額度，與借款人於全體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併計，應與借款人之經營規模及資金需求相當。

第  九  條　保證貸款案件，受託機構應詳細載明借戶之產銷種類、進銷貨管道及通路、經營方式、營運週轉期、銷售量值及營業處所等。資本支出貸款案件並應依據借戶資金用途覈實撥付或依計畫之進度按期撥付。

第  十  條　個人戶短期週轉授信總餘額（含農業與非農業授信），占最近年度總收入（含農業與非農業營業收入）之比率，不得超過100％。
第 十一 條　農漁民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資金，最高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限，並應以農家消費貸款、農家小額貸款、農家綜合貸款之保證項目送保。但農宅新建、購置、整修或本基金另有規定者，不受此限。
第 十二 條　週轉金貸款以五年為限且超過一年以上應分期攤還本金。

資本支出貸款應分期攤還本金，並得酌訂寬緩期，但寬緩期最長以三年為限。
前二項規定於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個人戶貸款，其年度總收入（含農業、非農業營業收入），扣除成本（不含財務支出）、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後，應足供償還申請人於全體金融機構當年度應攤還之本息（不含短期週轉授信到期之本金）。

第 十四 條　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一第二項所稱本基金認可之擔保品，其種類如下：

一、持分全部或已徵取分管契約之土地（原住民保留地除外）。

二、取得保存登記且持分全部之建築物，連同其座落之基地併供擔保者。

三、船舶。

四、存摺存款或定期存單、股票、債券及倉單等有價證券。前項第一款以外之土地，如其持分超過二分之一且受託機構依其規定得鑑定放款值者，得以放款值二分之一認列優惠保證手續費。

第 十五 條　保證貸款徵提擔保品者，其抵押權設定金額依受託機構相關規定辦理。但非授權案件，本基金得視個案情況要求提高設定金額。

第 十六 條　以建物或漁船供擔保者，受託機構應依相關規定，要求借款人投保適當金額之保險，並應於保險期限屆至前續保。依法令或受託機構規定無需投保保險者，應列載其依據。
第十六條之一　受託機構對於以信用保證貸款購置之機器設備，其屬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金額在新台幣三百萬元以內，或一般農業貸款金額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內之授權案件，如所購置之機器設備經受託機構評估無法設定動產抵押權或設定困難或無設定實益，得依其內規處理，毋需先報本基金同意。
第 十七 條　資本支出項目之金額超過三百萬元之貸款，受託機構應於資金貸放後三個月內實地辦理追蹤考核，並拍照存證備查。但其支出項目已有憑證證明或所購置之財產已徵為保證貸款之擔保品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以保證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機構之貸款案件者，除依本要點規定外，應再依下列方式並先報經本基金同意後，始得辦理：

一、借款人所經營之項目須符合本基金保證對象且資金用途用以償還借款人本人之貸款者。

二、原貸款徵有擔保品者，該擔保品應移歸保證貸款之擔保。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基金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借款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之票信及債信均正常。

四、如有增貸者，受託機構應於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文件述明增貸原因及資金用途。

第 十九 條　本基金準則第五條之三規定，本基金得依受託機構（授信單位）送保案件之授信品質，另行核定各受託機構送保案件之最高保證成數，其核定標準及實施方式，依本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授信單位每年三月一日起至次年二月底之間貸放之案件（含借新還舊案件），由本基金依下列標準，核定授信單位級別及保證成數，並於每年一月底前通知實施：

一、風險比率超過20％，且其不良債權金額超過八百萬元者，列為第五級授信單位，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九成，一般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四成。

二、風險比率超過15％至20％，且其不良債權金額超過八百萬元者，列為第四級授信單位，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九成，一般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五成。
三、風險比率超過10％至15％，且其不良債權金額超過八百萬元者，列為第三級授信單位，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九成，一般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六成。
四、風險比率超過5％至10％，且其不良債權金額超過八百萬元者，列為第二級授信單位，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九成，一般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七成。
五、風險比率在5％以下，或不良債權金額在八百萬元以下者，列為第一級授信單位，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九成，一般農業貸款最高保證成數八成。
前項風險比率以授信單位最近4年度送保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加代償淨額占保證金額之比率為準；不良債權金額以授信單位最近4年度送保案件之逾期保證餘額加代償淨額為準。
授信單位之保證成數經核定後，其風險比率或不良債權金額明顯升高者，本基金得隨時另行核定其級別及保證成數。
第二十一條　下列貸款不受前條規定之限制：
一、提供經本基金認可之足額擔保並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之貸款。
二、本基金另有規定者。
第二十二條　依第二十條規定應受限制之授信單位，若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申請本基金重新核定最高保證成數：

一、逾期保證餘額及代償餘額有明顯大幅收回者。

二、現任授信主管最近三年內擔任其他授信單位授信主管期間所屬年度之風險比率均在5％以下者。

第二十三條　依第二十條核定之授信單位送保案件最高保證成數，如與準則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及本基金其他規定之最高保證成數競合時，以保證成數較低者為準，並由本基金編訂最高保證成數簡捷查索表，以利查索。

第二十四條　個人戶累計保證貸款餘額超過一百萬元案件及企業戶保證案件，經依本基金保證案件檢核表信用評分列為B級者，其保證成數依前條最高保證成數簡捷查索表查得之成數再減一成；列為C級者，不予保證。

前項案件提供經本基金認可之十足擔保者，一律評列為A級。非授權保證案件，本基金得依個案實際情況，另行核定保證成數及保證條件。

第二十四條之一  政策性農業天然災害紓困貸款案件不適用準則第五條之二及第五條之三減成之規定，經依前條信用評分列為C級者，準用B級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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